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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5 年 4 月份會議 

開會地點：本次會議改採電子郵件討論方式 

主持人：林簡任技正良陽 

EMC技術問題窗口：陳明峰(freg.Chen@bsmi.gov.tw分機6530) 

安規技術問題窗口：林子民(Bruce.Lin@bsmi.gov.tw 分機 6533) 
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廖金隆(cl.liao@bsmi.gov.tw，02-86488058#6531)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宣導事項 

一、臺中分局：有關 115年 3月份一致性會議，議題二決議事項，自帶插頭

設計之行動電源常具有可旋轉、折疊或伸縮插頭刃片之結構，須加測

CNS 15767-1第 26.3節：「電氣連接之設計除非金屬零件具足夠彈性，

可補償絕緣材料所可能發生之收縮與變形外，接觸壓力不應透過絕緣材

料傳遞」規定。經與檢驗行政組確認，於 115年 3月份一致性會議紀錄

函送後，前述檢驗規定緩衝期至 115年 6月 30日止；自 115年 7月 1

日起，新申請案件及證書屆滿 6年之案件，均應適用前述檢驗規定。另

實驗室應完成前述檢驗規定之能量建置，並向 TAF申請認可資格後，始

得受理業者案件，不接受外包。 

二、檢驗行政組：「耳機(限檢驗具電源輸入者，惟屬醫療器材或電信終端設

備者除外)」自 113年 1月 1日起納入本局應施檢驗範圍，需完成檢驗

程序及符合相關檢驗規定，始可輸入或運出廠場，於國內市場陳列銷

售。 


